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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公告编号：2019-041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深交所致公司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复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管理部： 

贵部致本公司的 2018 年年报问询函收悉。本公司召集内部各相

关部门及中介机构，经认真研究分析，做了详细解释。现回复如下： 

问题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91 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

润”）为 0.23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06 亿元，分

别较上年减少了 21.09%、93.58%和 41.11%。请你公司结合主要产品

销售价格、收入和成本的构成、信用周期、业务模式等情况，分析

说明营业收入、扣非后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

减少的原因，以及上述财务指标减少幅度差异较大的原因和合理性。 

答复： 

一、整体层面分析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变动额 变动率 

扣非后净利润 22,764,654.79 354,425,530.35 -331,660,875.56 -93.58% 

营业收入 4,090,831,025.74 5,183,966,170.52 -1,093,135,144.78 -21.0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06,224,062.31 519,960,101.97 -213,736,039.66 -41.11% 

以上三项指标变动的整体原因如下： 

（一）净利润下滑 

扣非后净利润 2018 年实现 2,276.47 万元，比 2017 年下降

33,166.09 万元，降幅 93.58%。主要系营业收入下降 109,313.5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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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毛利下降 33,477.03 万元；期间费用下降 8,475.43 万元的主要

原因系市场整体景气度下降，乘用车市场销量持续下降所致。 

（二）收入下滑 

行业整体下滑是导致公司收入下降的主因。 

公司主营产品为汽车空调压缩机和汽车空调系统，所属行业为

汽车零部件行业。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 40.91 亿元，较 2017 年下

降 21.09%。分产品分析如下，其中：压缩机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7.19

亿元，同比下降 18.77%；销售量 639万台，同比下降 20.19%。主要

系 2018年国内汽车市场产销双降，市场总体需求下降，导致公司订

单减少，销量下降，销售收入下滑；汽车空调系统实现营业收入 10.98

亿元，同比下降 17.97%。一是受国内汽车市场下滑影响，二是由于

空调系统产品输美较多，因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且汽车空调系统属

于美国加征关税产品，因此来自美国订单减少；2018 年 9 月，公司

将服装业务剥离，导致服装合并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45.01%。 

（三）现金流量净额下滑 

2018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6 亿元，比 2017 年下

降 2.14亿元，降幅 41.11%。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而支付的现

金增加 6.50 亿元，同时接受拆迁补偿收入 3.59 亿元，二者轧差导

致总体现金流量净额下降。 

二、营业收入及扣非后净利润下降的原因分析 

（一）产品收入、成本及毛利情况概况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机械制造 3,816,315,355 3,078,469,967 19.33% -18.54% -16.01% 降 2.43 个百分点 

分产品 

汽车空调压缩机 2,718,541,829 2,112,894,603 22.28% -18.77% -15.73% 降 2.80 个百分点 

汽车空调系统 1,097,773,526 965,575,363 12.04% -17.97% -16.62% 降 1.42 个百分点 

分地区 

国内 3,138,199,718  2,493,927,316  20.53% -8.20% -5.52% 降 2.25 个百分点 

国外 678,115,637  584,542,650  13.80% -46.45% -43.01% 降 5.2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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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产品的毛利率均出现下降。汽车空调压缩机业务本年综合

毛利率 22.28%，下降 2.8个百分点;汽车空调系统业务本年综合毛利

率为 12.04%，下降 1.42个百分点。毛利减少主要原因是产品受市场

惯例影响，按客户要求下调售价。此外，公司近年来生产线投资有

所增长，单位产品固定费用分摊加大。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主要

原材料及包装物价格处于相对高位，且人力资源成本持续上升，而

订单相对减少导致单位产品成本上升。 

（二）主要产品销售情况分析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汽车空调压缩机 

销售量 

万台 

639.42 801.20 -20.19% 

生产量 622.57 790.50 -21.24% 

库存量 171.38 116.90 46.60% 

汽车空调系统 

销售量 

万件 

220.53 330.55 -33.28% 

生产量 273.99 340.52 -19.54% 

库存量 19.75 45.42 -56.52% 

2018 年度公司销售压缩机产品 639.42 万台，压缩机销售收入

27.19亿元，较上年同期销量下降 20.19%，销售收入下降 18.54%。 

1.压缩机板块销售下降 

（1）汽车行业整体下滑，奥特佳主力市场集中在国产自主品牌，

虽然配套份额基本没有变化，但受客户自身市场同比下滑的影响，

公司涡旋压缩机销售下滑明显，同时产品价格受市场压力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下降。 

（2）国内市场受 2018 年夏季气候较为凉爽的影响，汽车空调

使用率下降，售后维修市场需求下滑，对压缩机售后销售市场造成

一定影响。 

（3）电动压缩机受新能源汽车政策及行业成熟度影响，市场波

动较大，客户分散，同时由于参与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参差不齐，为

了有效控制风险，公司采取了慎重的市场策略，主动规避存在账款

回收风险的客户。这些情况都对电动压缩机的销售产生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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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美贸易摩擦影响，造成出口销售收入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公司 2018年输美的汽车空调压缩机及空调系统产品受关税提升影响，

销售收入 6.78亿元，同比下降 46.45%。 

2.空调系统板块销售下降 

2018年度公司销售空调系统 220.53 万套，收入 10.98亿元，较

上年同期销量下降 8.4%，销售收入下降 17.97%。因美国通用汽车等

客户的车型停产后，2018 年没有新的类似项目跟上，导致当年销售

额大幅下滑至 5.08亿元，同比下降 35%。 

服装板块业务的剥离，导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22471.83 万元。 

（三）产品成本情况 

单位：元 

产品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成本 销售数量 单位成本 营业成本 销售数量 单位成本 

压缩机 2,112,221,456.93  6,394,200  330.33  2,507,308,012.85  8,012,000  312.94  

空调系统 969,077,748.43  2,205,300  439.43  1,158,086,335.92  2,406,000  481.33  

其他产品 230,562,631.31  

  

404,832,307.19  

  

合计 3,311,861,836.68  

  

4,070,226,655.96  

  

公司 2018年汽车空调压缩机单位产品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一

是近年公司聚集主业加大投资，公司折旧费用总额同比增加；二是

公司产品销量下降，导致单位产品固定成本分摊出现一定程度的上

升；三是公司产品结构调整，由固定排量压缩机向变排量和电动压

缩机升级换代的转型，导致单位成本上升。以上因素影响增加压缩

机平均单位成本 17.39 元。 

汽车空调系统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前期

主力产品美国通用汽车的某车型空调系统产品单位成本较高，导致

2017年空调系统总体成本较高，而此产品在 2018 年停产，从而整体

拉低了此类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以上因素影响空调系统单位成本

下降 41.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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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本结构分析 

1.汽车空调压缩机 

压缩机单位成本平均上升 17.39 元。 

（1）原材料：2018年材料平均成本为 259.1元，同比上升 9.71

元：一是因为产品主要材料铝锭价格及产品包装物价格相对仍处于

价格高位；二是因为产品结构和性能处于不断更新及完善过程中，

原材料消耗较大，导致单位材料成本上升。 

（2）直接人工成本：2018 年直接人工费用为 36.37 元，同比上

升 4.54元：一是因为生产一线工人的工资及五险一金总额有一定上

升；二是因为产品产量下滑以及产品结构调整，导致单台人工成本

上升。 

（3）制造费用：2018 年直接人工平均成本为 34.87 元，同比上

升 3.15元。主要原因：一是近年公司加大生产线投资和环保设施投

资，造成折旧费用总额上升；二是产品产量下滑，导致单台固定费

用分摊成本的上升；三是环保设施运行费用增加导致成本上升。 

2.空调系统 

产品单位成本下降 41.90元。 

（1）原材料：2018年材料平均成本 365.88 元，同比下降 44.77

元。主要原因请参见前述“产品成本情况分析”空调系统的相关分

析。 

（2）直接人工成本：2018 年直接人工平均成本为 34.96元，同

比上升 2.6 元。主要原因是工人薪酬小幅上涨。 

（3）制造费用：2018 年制造费用平均成本为 38.59 元，同比微

增 0.27元。 

三、其他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 

公司 2018 年进一步加强了费用管控，期间费用 6.46 亿元，同

比下降 11.61%；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计提了商誉减

值 7,792.49 万元；投资收益减少：长安汽车及长安福特 2018 年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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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情况不理想，导致联营企业南方英特全年净利 2018 年同比下降

5,523万元。 

四、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 

单位：元 

经营性现金流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增减变动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611,475,561.87 4,641,352,224.97 -29,876,663.10 

收到的税费返还 62,743,888.04 99,664,987.31 -36,921,099.2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11,744,165.77 114,199,653.12 497,544,512.6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678,904,309.74 3,029,799,119.43 649,105,190.3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43,657,930.49 713,614,980.01 -69,957,049.5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4,451,018.21 222,895,073.64 -18,444,055.4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52,726,294.93 368,947,590.35 83,778,704.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6,224,062.31 519,960,101.97 213,736,039.66 

公司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6 亿元，同比减少

2.13 亿元。主要影响因素如下：一是销售回款力度加强。虽然本年

营业收入 40.91 亿元，同比下降 21.09%；但公司加大了应收账款回

收力度，收回了部分逾期帐款，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6.11

亿元，同比仅下降 0.64%。二是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 6.12

亿元，同比增加 4.98 亿元，主要系拆迁补偿收入影响增加 3.59 亿

元。三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付现的现金 36.79 亿元，同比增加 6.49

亿元。主要系 2017 年采用大量的商业汇票向。而 2018 年改变支付

模式，收到的商业汇票质押给银行并开具新的商业汇票，到期后再

利用银行存款向供应商支付货款。上述因素综合影响公司的经营性

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出现下降。 

五、主要客户信用周期及销售模式 

2018年公司客户信用周期基本维持历史水平。公司前 20 大客户

的销售收入占比 55.56%；前 20 大客户信用周期为 30 天至 90 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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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际客户大部分为 30 天，国内客户大部分为 90 天，2018 年的信

用周期没有变化。 

六、业务模式 

汽车空调压缩机及空调系统的大体销售模式为：在客户公司就

某款车型/某个平台提出需求后，公司通过竞标或者其他方式获得客

户公司认可的其特定零部件供应商的资格，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产品

研发和模块、部件定制等相关合作，对其进行供货。基本销售流程

为：发货-使用-结算-开票-回款。 

本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模式和流程在 2018年未发生变化。 

七、综合分析 

综上所述，本公司报告期的营业收入、扣非后净利润、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主要原因系市场整体景气度下降，

乘用车市场销量持续下降所致。 

同时受市场行情影响，公司存货、商誉等资产减值损失较上期

增加了 3 倍，其增加额占扣非后净利润减少额的 29.34%，故扣非后

净利润较营业收入的减少幅度更大。 

虽然本年度接受拆迁补偿收入 3.59 亿元，但由于 2018 年改变

了对供应商的支付模式，收到的商业汇票质押给银行并开具新的商

业汇票，到期后再利用银行存款向供应商支付货款，较 2017年采用

大量的商业汇票向供应商背书支付的模式，相关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付现的现金同比增加 6.49 亿元，两者轧差经营现金流减少额占总

减少额的 70.91%，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幅度较收入

规模的下降幅度较大。 

 

问题 2（1）：报告期内，你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为 0.85 亿

元，计入当期收益的政府补助为 3.01 亿元。（1）请公司补充披露报

告期内处置非流动资产的类别、账面价值、出售价格、处置原因等，

并说明相关的会计处理过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请年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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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一、报告期内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明细 

（一）报告期内报废的资产明细 

资产大类 资产类型 账面价值 报废损失 处置原因 

固定资产 房屋及建筑物 123,194.51  -123,194.51  辅助建筑丧失使用功能报废 

固定资产 机器设备 2,898,865.43  -2,898,865.43  丧失使用功能报废 

固定资产 运输工具 66,841.38  -66,841.38  丧失使用功能报废 

固定资产 其他设备 218,918.24  -218,918.24  丧失使用功能报废 

在建工程 其他 235,270.65  -235,270.65  地坪年久毁损丧失使用功能 

合计  3,543,090.21 -3,543,090.21  

（二）报告期内出售及政府拆迁的资产明细 

资产大类 资产类型 账面价值 处置价款（不含税） 处置利得 处置原因 

固定资产 机器设备 809,360.12  747,090.91  -62,269.21  旧设备出售 

固定资产 运输工具 694,279.04  286,237.11  -408,041.93  旧设备出售 

固定资产 电子设备 41,496.24  1,000.00  -40,496.24  旧设备出售 

固定资产 其他设备 66,805.05  6,896.55  -59,908.50  旧设备出售 

固定资产 房屋及建筑物 14,213,353.10  41,614,675.00  27,401,321.90  政府拆迁 

固定资产 机器设备 12,320,281.92  37,697,433.57  25,377,151.65  政府拆迁 

无形资产 其他 1,151,298.00  
 

-1,151,298.00  出售 

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18,557,708.84  56,301,640.00  37,743,931.16  政府拆迁 

合计  47,854,582.31 136,654,973.14 88,800,390.83  

二、报告期内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会计处理 

（一）非流动资产报废 

根据财会〔2017〕30 号通知关于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的列

报，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在“营业支出”项目反映，毁损报废

通常包括因自然灾害发生毁损、已丧失使用功能等原因而报废清理

产生的损失。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

规定，财务报表中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项目和损失项目不得互

相抵消，公司在不同交易中形成的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利得和损失

不得互相抵消，应分别在“营业外收入”科目和“营业外支出”科

目进行列报。上述报告期内报废的非流动资产均因年久丧失使用功

能而产生的报废清理，故在营业外支出列报，相关报废金额为-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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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二）非流动资产政府拆迁与出售 

公司之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

奥特佳）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 103 号，占地面积 27707.5 平方

米，房屋总面积 22680.36平方米。根据南京市城市规划发展的要求，

优化城区功能布局，改善城市环境，南京奥特佳大明路工厂所在地

被列为政府征收范围。南京奥特佳与南京秦淮城市房屋拆迁有限公

司根据有关法规，依据评估机构提供的数据，经充分协商签订了关

于《征收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各项补偿损失及费用合计 49,500

万元，包括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而拆除房屋、装修、附属物、设备

补偿及各项搬迁、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等。” 

公司认为，对因搬迁而被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和不可移动固定

资产报废等损失的补偿，由于秦淮区人民政府对南京奥特佳的搬迁

补偿是基于南京奥特佳原址用地、房屋建筑物及相关机器设备的公

允价值（依据评估机构提供的数据经充分协商后）确定的，实质是

秦淮区人民政府按照相应资产的市场价格向企业购买资产，南京奥

特佳从政府取得的经济资源是公司让渡其资产的对价，双方的交易

是互惠性交易，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应

用指南（2018）》中有关政府补助无偿性的特点，故不属于政府补助；

相关处置对价以资产的公允价值为依据，与非流动资产的出售作同

样的会计处理，按照相关资产类会计准则中关于资产处置的规定处

理，与所处置的资产的原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之间的差额，计入“资

产处置收益”科目。 

故上述报告期内因政府拆迁、公司自行出售的非流动资产利得

在资产处置收益科目列报，相关处置金额为 0.89 亿元。 

年审会计师（指本公司 2018 年年报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下同）核查意见： 

公司关于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的 0.85亿元，均已按照企业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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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正确列报。 

 

问题 2（2）：请你公司说明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是否具有可持

续性，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计入当期损益的合理性。 

答复：报告期内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请见下表： 

种类 金额 列报项目 
计入其他收益的

金额 

计入营业外收

入的金额  

是否具有连

续性 

2016-201701-6土地使用税奖补资金 288,600.00 其他收益 288,600.00 
 

否 

南京智晟社保稳岗补贴 85,930.45 其他收益 85,930.45  
 

是 

滁州市南谯区公共就业和人才管理服务中心

稳岗补贴 
73,911.00 其他收益 73,911.00  

 
是 

滁州市南谯区经信委付技改项目设备补助奖

补 
4,000,000.00 

其他收益、递延收

益 
500,000.00  

 
否 

稳岗补贴 44,319.00 其他收益 44,319.00  
 

是 

年产 3万台汽车空调压缩机一四大缸生产线

技改项目 
648,000.00 其他收益 64,800.00  

 
否 

环保项目补贴 300,000.00 
其他收益、递延收

益 
30,000.00  

 
否 

污水排放工程补贴 300,000.00 
其他收益、递延收

益 
30,000.00  

 
否 

污水排放工程建设资金（50万） 500,000.00 
其他收益、递延收

益 
50,000.00  

 
否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综合奖补项目 150,000.00 其他收益 150,000.00  
 

是 

南京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稳岗补贴 117,053.65 其他收益 117,053.65  
 

是 

工业和信息化局-战略发展引导资金 500,000.00 
其他收益、递延收

益 
62,500.00  

 
是 

年产20万台新能源汽车空调用电动压缩机装

配线项目 
18,000,000.00 

其他收益、递延收

益 
1,875,247.65  

 
否 

涡旋式汽车空调压缩机自动化装配线升级改

造 
820,000.00 

其他收益、递延收

益 
61,500.00  

 
是 

个税返还 266,890.23 其他收益 266,890.23  
 

是 

2018年稳岗补贴 279,062.05 其他收益 279,062.05  
 

是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奇瑞股份 3,500,000.00 
其他收益、递延收

益 
354,484.61  

 
否 

拆迁停产停业损失（详见（1）政府拆迁补偿） 281,092,963.54 其他收益 281,092,963.54  
 

否 

众思 2017年稳岗补贴 60,407.46 其他收益 60,407.46  
 

是 

南京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投资及重点项目补

助 
50,000.00 其他收益 50,000.00  

 
是 

2017年度快速发展企业奖励资金 50,000.00 其他收益 50,000.00  
 

是 

2017年度扶持工业经济发展财政专项资金 250,000.00 其他收益 250,000.00  
 

是 

2017年度企业研发费用支出奖励资金 12,000.00 其他收益 12,0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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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金额 列报项目 
计入其他收益的

金额 

计入营业外收

入的金额  

是否具有连

续性 

2017年度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奖励资金 50,000.00 其他收益 50,000.00  
 

是 

张江电动汽车低温热泵空调系统项目 2,552,000.00 其他收益 2,552,000.00  
 

是 

安徽南谯区经信委市级专精特新奖补 30,000.00 其他收益 30,000.00  
 

否 

南谯区经信委销售收入递增奖励  50,000.00 其他收益 50,000.00  
 

是 

财政局非税局对非公企业缴存公积金奖补 16,800.00 其他收益 16,800.00  
 

是 

南谯区科技局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区级奖 20,000.00 其他收益 20,000.00  
 

否 

南谯区商务局 2017个外贸奖励 60,000.00 其他收益 60,000.00  
 

否 

南谯区科技局 2017高新企业奖励 50,000.00 其他收益 50,000.00  
 

是 

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缴存住房公积金财政补贴 52,251.39 其他收益 52,251.39  
 

是 

2017年度奥特佳汽车零配件生产项目财政奖

补资金请示 
1,418,700.00 其他收益 1,418,700.00  

 
是 

2017年度拨付企业政策兑现资金 362,656.57 其他收益 362,656.57  
 

是 

技术改造项目补贴 710,000.00 
其他收益、递延收

益 
71,000.00  

 
否 

研发费用投入后补贴（省市联合 105万） 1,050,000.00 
其他收益、递延收

益 
105,000.00  

 
否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补贴（15万） 150,000.00 
其他收益、递延收

益 
15,000.00  

 
否 

圈销结构小型化涡旋式汽车空调压缩机智能

装配线 
2,850,000.00 递延收益  

 
是 

张江电动汽车低温热泵空调系统项目 1,320,000.00 递延收益  
 

是 

涡旋式汽车空调压缩机自动化装配线升级改

造项目 
1,400,000.00 递延收益  

 
否 

南京秣陵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的经济增长补助 100,000.00 营业外收入  100,000.00  是 

秦淮区商务局商务发展资金 68,300.00 营业外收入  68,300.00  是 

秦淮区商务局-省级商务资金 35,300.00 营业外收入  35,300.00  是 

南京市秦淮区科学技术局-2017年知识产权

专利资助 
4,600.00 营业外收入  4,600.00  是 

秦淮区招商局关于摩洛哥项目补贴款 636,400.00 营业外收入 
 

636,400.00  否 

南京市秦淮区科学技术局的2017年发明专利

授权资助 
2,000.00 营业外收入 

 
2,000.00  是 

南京市财政局发 2017年江苏省科学技术、企

业技术创新奖 
100,000.00 营业外收入 

 
100,000.00  是 

南京市秦淮区财政局、科学技术局奖励 8,659.67 营业外收入 
 

8,659.67  是 

预拨省市综合奖补助金 5,000,000.00 营业外收入 
 

5,000,000.00  是 

拆迁困难补助 5,000,000.00 营业外收入 
 

5,000,000.00  否 

非公企业缴存公积金奖励 25,050.00 营业外收入 
 

25,050.00  是 

新入亿元企业奖励 10,000.00 营业外收入 
 

10,000.00  否 

企业返规奖励 30,000.00 营业外收入 
 

30,000.00  否 

非公企业党建示范补助款 5,000.00 营业外收入 
 

5,000.00  是 

2018年博望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奖励 2,000.00 营业外收入 
 

2,0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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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金额 列报项目 
计入其他收益的

金额 

计入营业外收

入的金额  

是否具有连

续性 

2017年度第二批省级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

级专项资金指标 
600,000.00 营业外收入 

 
600,000.00  是 

稳定外贸增长奖励 80,000.00 营业外收入 
 

80,000.00  是 

其他 8,449.26 营业外收入 
 

8,449.26  是 

合计 335,247,304.27 
 

290,703,077.60 11,715,758.93  

一、政府拆迁补偿 

报告期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的位于南京市秦淮区

大明路 103 号的土地及房屋建筑物等纳入政府拆迁范围，此次拆迁

共计收到补偿 4.95亿元，构成如下： 

内容 补偿金额 账面净值 收益净额 性质 入账科目 

房屋建筑物拆迁补偿 41,614,675.00  14,213,353.10  27,401,321.90  资产交易 资产处置收益 

土地拆迁补偿 56,301,640.00  18,557,708.84  37,743,931.16  资产交易 资产处置收益 

机器设备补偿 37,697,433.57  12,320,281.92 25,377,151.65  资产交易 资产处置收益 

拆迁费用补偿 78,293,287.89  
 

78,293,287.89  政府补助 冲减管理费用* 

企业停产停业经营损失补偿 281,092,963.54  
 

281,092,963.54  政府补助 计入其他收益 

合计 495,000,000.00 45,091,343.86 449,908,656.14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拆迁费用补偿”的政府补助按净额法确认，列为与本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的实质直接冲减相关成本费用，而未列入“其他收益”。 

故公司在此次拆迁确认了其他收益金额为 2.81 亿元。 

二、政府补助的持续性 

报告期内，公司具有持续性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0.18亿元，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额为 0.12亿元；报告期内不具有可持续性的政府补助

为 3.18 亿元，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为 2.90 亿元；不具有可持续性

的政府补助中，因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大明路拆迁而发生

的政府补助有拆迁停产停业损失 2.81 亿元、拆迁困难补助 0.05 亿

元，均计入了当期损益。 

三、政府补助的披露及时性 

本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要求及深交所的自律规则

要求及时披露涉及政府补助的信息（详见本公司 2017年 12 月 29 日

披露的 2017-098 号、2018 年 2 月 2 日披露的 2018-008 号公告），报

告期内将补助金额达到披露标准的各项补助的金额、成因、性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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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做了披露，其余未及单独披露标准的情形在 2018年年度报告中做

了汇总披露。 

四、将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的合理性 

本公司于收到政府补助时，按企业会计准则，将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按相关资产的折旧系数分期计入其他

收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

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 
收到政府

补助日期 

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额 

累计结转损益

金额 

累计结转

损益比例 

滁州市南谯区经信委付技改项目设备补助奖补 4,000,000.00 2017年 500,000.00 583,333.33  14.58% 

年产 3万台汽车空调压缩机一四大缸生产线技改项目 648,000.00 2017年 64,800.00  129,600.00  20.00% 

环保项目补贴 300,000.00 2016年 30,000.00 90,000.00  30.00% 

污水排放工程补贴 300,000.00 2017年 30,000.00 60,000.00  20.00% 

污水排放工程建设资金（50万） 500,000.00 2018年 50,000.00 50,000.00  10.00% 

工业和信息化局-战略发展引导资金 500,000.00 2017年 62,500.00 62,500.00  12.50% 

年产 20万台新能源汽车空调用电动压缩机装配线项目 18,000,000.00 2015年 1,875,247.65 3,033,447.79  16.85% 

涡旋式汽车空调压缩机自动化装配线升级改造 820,000.00 2018年 61,500.00 61,500.00  7.50%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奇瑞股份 3,500,000.00 2016年 354,484.61 396,484.61  11.33% 

技术改造项目补贴 710,000.00 2018年 71,000.00 71,000.00  10.00% 

研发费用投入后补贴（省市联合 105万） 1,050,000.00 2018年 105,000.00 105,000.00  10.00%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补贴（15万） 150,000.00 2018年 15,000.00 15,000.00  10.00% 

圈销结构小型化涡旋式汽车空调压缩机智能装配线 2,850,000.00 2018年 
 

 0.00% 

张江电动汽车低温热泵空调系统项目 1,320,000.00 2018年 
 

 0.00% 

涡旋式汽车空调压缩机自动化装配线升级改造项目 1,400,000.00 2016年 
 

 0.00% 

合计 36,048,000.00  
 

3,219,532.26  4,657,865.73  12.92% 

其中“圈销结构小型化涡旋式汽车空调压缩机智能装配线”“张

江电动汽车低温热泵空调系统项目”“涡旋式汽车空调压缩机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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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线升级改造项目”未到达分摊条件，故相关递延收益未结转当

期损益；其他项目均已按相关资产的折旧系数予以分期计入当期损

益。综上，公司已将政府补助合理地计入了当期损益。 

 

问题 3：报告期内，你公司研发投入金额为 2.28 亿元，其中资

本化金额为 1.40 亿元，占比 61.26%，较上年增加 14.77%。请你公

司结合研发项目及其开始时点、研发进度等说明研发费用资本化是

否满足企业会计准则中研发费用资本化的条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

意见。 

答复： 

一、2018 年各板块研发投入的内容、总额以及资本化情况 
业务板块 研发内容 当年投入 费用化 资本化金额 

空调压缩机板块 
小型车用、新能源、大型节能

车等空调压缩机研发项目 
87,070,010.86 87,070,010.86  

空调压缩机系统板块 
汽车空调箱总成、油冷器等空

调系统零部件研发项目 
140,871,818.39 1,238,900.64 139,632,917.75 

合计  227,941,829.25 88,308,911.50 139,632,917.75 

二、2018 年研发费用资本化项目 

序号 所属板块 项目名称 总投入 研发进度 本期资本化金额 

1 空调压缩机系统板块 已完工项目 27,932,969.08 已完工 4,995,797.01 

2 空调压缩机系统板块 未完工项目 202,046,050.15  未完工 134,637,120.74  

合计 
  

229,979,019.23  
 

139,632,917.75  

三、研发支出的内部控制 

制定公司研发活动的相关制度并在公司内部执行；公司依据客

户要求或自身需求，定期制订研发计划，研发活动主要经历技术调

研与可行性分析、项目立项、技术开发及项目验收阶段；对每一研

发项目，均制定项目预算，细化项目成本；项目研发过程中，合理

控制研发支出的费用审批流程，确保研发支出费用合理有效；并定

期编制项目费用报告，组织各部门项目会议，并向公司管理层汇报；

定期进行研发项目的阶段性汇报，并对下一步研发技术路线进行修

正或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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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发支出的会计政策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第八条和第九

条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

入当期损益”、“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

下列条件的，才确认为无形资产：（一）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

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二）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

或出售的意图。 企业能够说明其开发无形资产的目的；（三）无形

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四）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

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

产；（五）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公

司将研发支出分别进行费用化与资本化处理。 

公司具体核算方式： 

（1）内部自发型研发，主要为空调压缩机业务板块，该板块产

品为标准型产品，其研发主要系公司自发型研发项目，未来无特定

现金流量产生。出于谨慎考虑，该研发支出全部在发生时费用化。 

（2）外部委托型研发，主要为空调系统业务板块，该空调系统

主要为特定主机厂的特定车型进行的研发，主机厂将项目定点要求

公司进行研究开发，未来将通过产品价格加成的形式补贴回公司。

该类研发活动，将项目立项前的研发费用直接费用化，立项后开始

资本化。每年年末，公司依据该项目未来定单情况进行未来现金流

量的预测，如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累计发生的资本化支出，则将

差额部分费用化，并且将以后发生的研发支出费用化处理。产品正

式量产后停止资本化并转入无形资产进行摊销。 

五、研发费用资本化的合理性判断 

首先，在项目研发阶段，合理确定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开始时点

和结束时点，再根据研发费用资本化实际发生金额，结合项目生命

周期的预算，评估项目的实际盈利能力。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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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日内资本化的研发投入为 1.40亿元，公司将能够产生经济

利益的开发项目在达到开发阶段时点（即取得客户开发协议时点）

开始资本化，在项目达到正式量产后停止资本化。公司目前在空调

压缩机系统业务板块开发的项目均属于受托研发项目，均用于出售

目的，且公司具有足够的资金及技术资源支持项目的完成，项目开

发的成本均能可靠计量，故相关研发费用资本化可满足企业会计准

则对开发支出资本化条件的要求。 

我们认为，公司研发费用资本化满足了企业会计准则中研发费

用资本化的条件。 

 

问题 4（1）：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案件财

产保全的影响，共有 5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冻结资金额度 1.02亿元，

实际冻结额度 1,562.69 万元。同时，你公司持有的子公司南京奥特

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牡丹江富通空调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及位

于南通市通州区的 4 宗房产产权也被冻结或查封。（1）请你公司披

露被查封、冻结资产的账面价值、物业类型、用途以及对公司生产

经营是否存在重大影响。 

答复：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因股东王进飞民间借贷行为而被

牵涉的诉讼案件共导致人民法院查封冻结了以下资产： 

一、冻结银行存款余额 1562.69 万元，其中 1490 万元为募集资

金，其余为流动资金。上述被冻结存款总金额占报告期末本公司货

币资金总额的 2.22%、占流动资产总额的 0.4%，占比较低，未对公

司运营造成重大影响。本公司为控股平台型公司，自身不经营业务，

主营业务均在各控股子公司开展，因此母公司上述资金被冻结并不

影响子公司的正常经营；被冻结的募集资金所对应的募投项目因技

术、市场等原因而投资进度缓慢，整体使用比例较低，已产生闲置，

因此资金冻结并不影响该项目投资进度。 

二、查封本公司持有的南京奥特佳及牡丹江富通汽车空调有限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公司的股权。上述两家公司均为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是本公司

生产经营的主体资产，报告期末合计账面价值为 366847.05 万元。

上述查封仅限制了本公司处分两家公司股权的权利，并不影响本公

司对两家公司的控制权、收益权等权利，也不影响其生产、经营、

财务等各项行为。 

三、查封本公司在南通市通州区的 4 宗房产。上述被查封房产

系本公司在南通市通州区的生产厂房、职工宿舍、食堂等设施，报

告期末账面价值为 5062.31 万元。查封未对本公司正常使用上述房

产产生任何影响。 

 

问题 4（2）：请结合诉讼案件最新进展、实际经营情况说明你公

司是否存在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请律师发表意见。 

答复：本公司因股东王进飞民间借贷行为而被牵涉进 8起诉讼。

截至回复日，1起已经一审判决，本公司不服判决，已提起上诉，尚

无进展；6 起已开庭审理但未判决（其中 1 起原告准备撤诉）；1 起

尚未开庭。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汽车热管理系统及设备的生产研发。

因上述案件均无生效判决，所以本公司的生产经营行为未受上述案

件影响，保持正常。 

上述案件的起因，皆为股东王进飞私刻本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

人人名章，冒用本公司名义签署担保合同或共同借款合同，为其前

期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或进行民间借贷。本公司事前对此不知情，

被无辜卷入诉讼。王进飞本人已就上述情况向本公司及当地公安机

关承认，表示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本公司内部控制完善，印章

管理制度严明，未向包括王进飞在内的任何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过

债务担保及财务资助。综上，本公司不存在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 

律师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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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指本公司法律顾问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下同）律师认

为，结合本所律师于 2018年 10 月 9 日出具的“《关于对奥特佳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所涉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截至本核

查意见出具之日，就上述民间借贷案件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3.1 条第（一）、（二）、（三）、（五）款规定的情形；公司是否

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第（四）款和 13.3.2 条规定的

情形，尚待根据司法鉴定结论及法院裁判确定。（参见 2018 年 10 月

10 日公告的本所“《关于对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

所涉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问题 5：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为 3.87 亿

元，较上年末增加 102.64%。请你公司说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大幅

增加的原因，主要结算方式、结算成本是否发生变化。 

答复：公司应付票据开具的质押方式有两种：一种以货币资金

形式的保证金予以质押，另一种以应收票据予以质押。公司 2018 年

期末、期初票据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末受限金额 期初受限金额 

货币资金 386,898,180.03  190,928,495.15 

应收票据 342,047,146.34 552,762,831.30 

合计 728,945,326.37 743,691,326.45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为 3.87 亿元，较上年

末增加 1.96 亿元；应收票据质押金额为 3.42 亿元，较上年末减少

2.11亿元，主要系质押的应收票据到期自动转存至保证金账户所致。

2019 年 1月即将到期的质押开具的应付票据金额为 1.65亿元，票据

到期将从保证金账户自动扣划款项，公司提前数日将资金准备好以

备付，故 2018年期末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大幅增加。 

期末应付票据开具质押金额合计为 7.29 亿元，较上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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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同比变化较小。公司在 2017 年经常采用商业汇票向供应商

背书，而 2018年为减少此类业务的资金占用，保证公司运营现金流

充足而改变支付模式，改为将收到的商业汇票质押给银行并开具新

的商业汇票，到期后再利用银行存款向供应商支付货款。2018 年较

2017年结算方式虽有变化，但结算成本基本相当。 

 

问题 6（1）：根据你公司披露的《2018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显示，其他关联方南通市通州泽成

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成服装”）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

金 1.88 亿元。（1）请说明泽成服装与你公司的具体关联关系，并披

露占用资金的具体原因、截至目前回收情况、关联股东是否提供担

保、是否履行担保责任、具体还款计划、保障措施等。 

答复：为聚焦汽车热管理主业发展，剥离非主业的服装业务，

本公司 2018 年 9月 3 日与泽成服装签署协议，将包括南通金飞盈服

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飞盈）、南通金飞达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飞达）在内的五家经营服装业务的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泽成

服装。泽成服装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曹海兵。曹海兵还是金

飞盈、金飞达的总经理。因曹海兵在转让之前系本公司附属公司的

负责人（转让之后即不再是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属公司的职员），本公

司在编制 2018 年年报过程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

方披露》的严格要求，将其列为关联方。 

上述资产转让协议金额为 1.88 亿元。合同约定，受让方于合同

签署 3日内支付 10%价款，即 1880万元、于 2018年末支付 40%价款，

即 7519 万元、于合同签署一年内支付剩余的 50%价款。泽成服装已

履行了第一期付款义务。本公司股东王进飞、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帝奥）、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天佑）为泽成服装的付款责任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至 2018年末，泽成服装尚余 1.69亿元转让价款未给付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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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7519 万元为合同义务到期应付款，其余款项未到支付义务最后

期限。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将上述 1.69 亿元均列

为其它关联方形成的非经营性占款。 

就合同而言，泽成服装在支付完第一期价款后，无论是否及时

履约，因其身份为关联方，均在客观上形成了占用。转让合同是双

方合意结果，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占用的客观

事实系由约定了分期支付价款的合同条款引发，并无受让方（泽成

服装）故意侵占或出让方（本公司）配合其侵占的情况。 

截至目前，泽成服装已如约支付了第一期 1880 万元价款，但未

支付第二期价款 7519 万元，已构成违约。本公司多次向泽成服装催

要账款，但对方称因中美贸易摩擦导致输美服装业务收入大幅下滑

而暂无力支付价款。 

由于转让合同中未对逾期付款和担保义务履行的具体程序作出

约定，本公司要求泽成服装和担保方就相关事项作出具体的、可操

作的承诺，并及时履行义务。目前，公司正在与相关各方加紧沟通，

拟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持续催讨、债务展期并罚息、敦促担保方就履

行担保责任出具说明、进一步明确违约责任的司法解决条件等措施，

确保尽早收回转让款。本公司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对北

京天佑及其实际控人张永明的资信能力进行了测算，认为其具备偿

付能力，股权转让款的收取不存在特别风险。 

 

问题 6（2）：请结合泽成服装的偿还能力、还款约定等分析上述

资金是否存在坏账风险，是否充分计提坏账准备。请年审会计师发

表意见。 

答复：如前所述，泽成服装称业务收入大幅下降，目前无力支

付转让款，还款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分析，担保

方中，王进飞及江苏帝奥的偿还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而北京天佑及

其实际控制人张永明具备偿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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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据上述情况及报告期末 1.69亿元未收回转让款的情况，

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该交易的实际情况按账龄（一年以内）计提

了 5%的坏账 800 万元。由于担保方具备偿还能力，本公司认为剩余

应收转让款的收回不存在特别风险，按账龄分析法已计提的坏账准

备金额是合理的。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资金的收回不存在特别风险，故按账龄分析法计

提坏账已合理计提了坏账准备。 

 

问题 6（3）：请你公司说明泽成服装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是

否构成对外财务资助，是否履行审议程序。请律师发表意见。 

答复：本公司向泽成服装出售服装类资产的行为业经本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公司将上述审议、

核查、交易条件等做了公告（详见本公司 2018 年 9 月 5 日、6 日发

布的 2018-083 号、2018-084 号及 2018-088 号公告及独立董事独立

意见），并就相关问题对贵部的问询函做了专项回复且予以公告（详

见本公司 2018 年 9月 19 日发布的 2018-098 号公告）。 

泽成服装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系由转让合同中约定的分期付款

条款引发的客观情况。此类条款符合商业规则，未违反法律法规；

本公司未向泽成服装或其实际控制人曹海兵提供任何现金或现金等

价物（其在本公司的子公司任职期间的薪资除外）；泽成服装逾期不

支付转让款所形成的非经营性占用系上述交易进程中本公司被动遭

遇的情况，是在合同签署时无法预见的；本公司因曹海兵在前子公

司任职的原因，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将泽成服装认定为关联方。 

曹海兵从未担任过本公司的董监高人员，也并非上述人员近亲

属，亦未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单位任董监高人员，仅为本公司某营业

收入占比较低的子公司的经理（相关公司 2017 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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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分别占本公司当期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 5.25%和净利润 2.04%），

实际上并不符合贵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关联方的定义。本公

司之所以选用了关联方认定更为严格的企业会计准则标准，目的就

是为了强化泽成服装及担保方的责任，更有利于收回转让价款。 

综上，泽成服装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并不构成对外财务资

助。 

律师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为聚焦汽车热管理主业发展而剥离非主业

的服装业务，向泽成服装转让公司服装子公司股权，泽成服装非经

营性占用资金实质是公司因出售股权而应收取的交易款项；该交易

因公司部分股东提供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担保而构成关联交易，公司

履行了相应的审议流程；担保方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具备偿付能

力。泽成服装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不构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问题 6（4）：请你公司说明上述资金占用是否存在本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情

形。请律师发表意见。 

答复：如前所述，本公司未向关联方泽成服装提供财务资助。

因此，本公司不存在贵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中与此事项

相关的第四款“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

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的情形及其他各款情形，所以，

也不存在对上述条款进行解释的第 13.3.2条第一款及其他条款的情

形。 

本公司将继续向泽成服装及担保方催要转让价款，尽早消除占

用情形。 

律师核查意见： 

泽成服装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实质是因公司向泽成服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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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股权而应向泽成服装收取的交易款项，并非向控股股东或关联人

提供资金或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也不涉及第 13.3.1 及

13.3.2 条的其他内容。就泽成服装应付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公司已

要求受让方和担保方履行义务，且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具备偿付

能力，股权转让款的收取不存在特别风险。 

本所律师认为，该资金占用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3.3.1、13.3.2 条规定的情形。 

 

问题 7：报告期末，你公司针对对外担保诉讼计提预计负债 3.08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诉讼案件进展说明预计负债的计算过程和依据，

并说明是否对预计负债进行充分计提。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本公司股东王进飞私刻公司印章所致的 8 起涉及所谓担

保及所谓共同借款，共涉及金额 75658.2 万元（含各案诉求的债务

本金，以及刘斌案一审判决中要求承担的利息及违约金，以及根据

其他各案诉求所测算的利息金额）。 

本公司认为，股东王进飞在案涉《担保协议》和《借款协议》

上加盖伪造的公司印章的行为，系其私人行为，公司对此毫不知情，

亦无过错，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所有相关法律责任均应由王进

飞承担。 

综上，本公司作出如下判断： 

（1）对于刘斌诉王进飞及本公司案件，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苏06民初5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赔

偿责任。基于谨慎性，本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

的相关要求，对截至报告期末的债务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全额计提

了预计负债308,574,962.56元。截至报告期末未偿还的借款本金共

计3,000万美元，应计提的借款利息及违约金如下： 

1.截至报告期末应计提的借款利息明细 

借款起息日  借款本金  年利息 2018-12-31 截至报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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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计息天数 应计利息（美元） 

2014-06-06 3,900,000.00 12% 1,669 2,169,700.00 

2014-06-20 10,000,000.00 12% 1,655 5,516,666.67 

2014-08-20 7,100,000.00 12% 1,594 3,772,466.67 

2014-09-30 3,500,000.00 12% 1,553 1,811,833.33 

2014-10-31 4,900,000.00 12% 1,522 2,485,933.33 

2014-11-03 600,000.00 12% 1,519 303,800.00 

合计 30,000,000.00 
  

16,060,400.00 

注：王进飞分别于2016年7月13日、9月19日、9月26日、9月27日分别偿付了利息220

万、300万、70万、30万美元的利息，共计偿还了620万美元的利息，故截至报告期末未偿

付的利息共计美元9,860,400.00元。 

2.截至报告期末应计提的借款违约金明细 

借款到期日 
违约未偿还本金 

违约年利率 
2018-12-31 截至报表日 

（美元） 违约天数 应计违约金（美元） 

2017-06-06 3,900,000.00  12% 573  744,900.00  

2017-06-20 10,000,000.00  12% 559  1,863,333.33  

2017-08-20 7,100,000.00  12% 498  1,178,600.00  

2017-09-30 3,500,000.00  12% 457  533,166.67  

2017-10-31 4,900,000.00  12% 426  695,800.00  

2017-11-03 600,000.00  12% 423  84,600.00  

合计 30,000,000.00  
  

5,100,400.00  

故，截至报告期末上述案件的本息及违约金如下： 

项目  美元  人民币（元） 

本金 30,000,000.00  205,896,000.00  

利息及违约金 14,960,800.00  102,678,962.56  

其中：利息 9,860,400.00  67,673,897.28  

违约金 5,100,400.00  35,005,065.28  

合计 44,960,800.00  308,574,962.56  

注：上述人民币以人民银行公布的2018年12月28日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6.8632予以折

算。 

（2）对于其他7宗诉讼案件，公司基于上述案件不构成表见代

理，且公司无过错，认为相关案件的胜诉可能性较大，故未计提预

计负债。 

年审会计师审核意见： 

通过与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访谈并获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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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上述8起案件并不构成表见代理，且公司律师认为最终胜诉可

能性较大，公司基于谨慎性对一审败诉的案件以截至报告期末的涉

案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予以了全额计提了预计负债，已充分

计提了预计负债。 

特此函复。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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